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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 

第三十九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 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機電工程署總部 7 樓 7102 室 

 

出席者 

陳國璋工程師 （主席） 

薛永恒先生  

蔡詠怡女士  

張愷文女士  

謝俊文先生  

葉錦儀女士  

潘江鵬博士  

蕭建芬女士  

林勁恒博士  

區達基工程師  

張洪鈞先生  

張永豪先生  

黎翠怡女士  

韋業堅工程師  

何偉強先生 （秘書） 

  

列席者  

彭耀雄先生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規管服務 

黃奕進先生 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電力及能源效益 

陳嘉聰先生 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電力法例 

劉繼忠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用戶裝置 

林炳威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電氣產品 

鄭冠文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核電及電力供應安全 

  

  

缺席者 （已致歉意）  

陳紫鳴先生  

梁國健先生  

劉穎欣女士  

葉崇泰先生 

陳家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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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議程[1] － 簡介會議安排  

   

1. 主席歡迎委員出席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並介紹列席

會議的人員予大家認識。 

 

   

2.  在向各委員簡介會議的安排時，主席特別提醒各委員須遵守公務委員

會及管理局成員的利益申報指引。如委員得悉會上將予討論的事項與

本身的利益可能有衝突時，應詳盡披露有關利益，而委員所申報的利

益將會記錄在會議記錄中。 

 

   

 議程[2] －2019 年 4 月 12 日第 38 次會議記錄  

   

3. 各委員就第 38 次會議記錄沒有提出修正建議及跟進事項。主席宣

佈第 38 次會議記錄獲得確認，署方會安排把會議記錄上載到網頁

供市民參閱。 

 

   

 議程[3] – 2019 年首八個月的電力安全推展工作概況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03/2019 號） 

 

   

4. 署方向委員介紹上述文件，該文件向委員綜述2019年度首八個月有關

電力安全的執法和宣傳工作概況。 

 

   

5. 有委員表示，就近日的社會事件可能對部份供電設施進行破壞，未知

署方有否針對性措施確保供電安全可靠。 

 

   

6. 署方回應表示，就近日的社會事件可能導致供電設施的破壞，署方一

直跟兩間電力公司保持緊密溝通，並已敦促兩電檢視其供電設施的保

安狀況及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香港的電力供應安全可靠。直到目前

為止，只有極少數的供電設施因今次社會事件而受到影響，但若供電

設施萬一受到破壞，電力公司會按機制向署方通報，而在收到相關事

故通報後，署方會作出跟進及協調，並會要求電力公司盡快完成搶修

及復電安排，以恢復受影響用戶的電力供應。 

 

   

7. 有委員希望署方能就進一步闡述在文件中提及的觸電死亡個案的肇事

原因。 

 

 

   

8. 署方回應，該個案涉及一名男子在一間村屋的浴室內觸電身亡。根據

調查資料顯示屋內電力裝置因故障造成漏電，導致電熱水爐的喉管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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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電，又因涉事固定電力裝置的接地環路阻抗值偏高，令有關斷路器未

能及時移除漏電情況，所以導致意外發生。為免類似意外，機電署已

對村屋加強巡查，並與鄉議局協作，鼓勵有關業主加裝漏電斷路裝置

以提升電力安全。此外，機電署亦會根據相關工作守則，提醒市民每

3 個月測試漏電斷路裝置。機電署並會考慮在修定有關守則時，就村

屋固定電力裝置建議加裝漏電斷路裝置，保障市民安全。 

 

 

 

 

 

   

9. 有委員表示得悉署方會派員到不同的店鋪進行巡查，以確保在本港出

售的電氣產品符合相關法例要求。但近年網上銷售平台十分普遍，當

中更有網店，將兩腳插頭的電氣產品冒充三腳插頭出售，希望署方未

來可以採取相應的措施，以加強監管。 

 

 

 

 

   

10. 署方感謝委員的意見，署方一直非常關注網上銷售電氣產品的情況。

在本港出售的電氣產品均須使用附有水線的三腳插頭，以防止使用者

因電氣產品漏電故障引致觸電危險。而為方便插接本港的三腳插座，

部份供應商會為雙重絕緣的電氣產品改裝，將兩腳插頭改為三腳插頭，

或使用相關功能的適配器後才將產品出售。這種情況都是法例上可以

容許的。 

 

網購向來都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署方一直都有進行網上巡查，但由於

部份供應商並非在香港註冊，因而對執法帶來一定的困難。鑑於目前

本港大部份的網購電氣產品主要是來自國內，署方已與中國海關總署

保持緊密合作，並已簽定跨境電商合作備忘錄，目的是透過與海關總

署合作，加強對內地電商平台的管控和協作，當本署發現有不安全的

家用電氣產品從內地電商流入香港，可以透過與跨境電商工作小組通

報，從源頭著手，由內地海關部門與電商作出跟進，包括可以停止供

應有關電氣產品到香港，以進一步保障本港的電氣安全。 

 

另外，鑑於外國採用的電壓及安全標準與香港有所不同，署方亦會加

強宣傳工作，提醒巿民在網上購買任何電氣產品前，應先了解該電氣

產品是否符合本港的法例要求及適合在本港使用。 

 

   

11. 有委員表示關注有商戶在本港售賣旅行插頭和適配接頭時，已標

明該產品只供海外使用，未知此舉是否符合本港的法例要求。此

外，署方有否規管這類產品的相應措施。 

 

   

12. 署方回應表示，任何人在港出售違反法例要求的電氣產品，即使

他們事先已作出標示，亦不能成為逃避法律責任的理據。根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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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港目前的相關法例，旅行適配接頭並非受規管的產品，但署方會

根據相關法例調查每個懷疑違例個案，以便了解商戶所售賣的電

氣產品是否符合相關法例要求，倘若發現有任何違例情況，署方

定會採取執法行動。 

   

 議程[4] –《電氣產品 (安全) 規例指南》的檢討工作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04/2019 號）  

 

   

13. 署方向委員介紹上述文件，該文件向委員概述《電氣產品（安全）

規例指南》（指南）檢討工作的最新情況。 

 

   

14. 有委員表示，巿面上不時出現需要回收有問題的電氣產品，未知

署方在這方面的跟進工作如何。 

 

 

15.          署方回應，當市面有有問題電氣產品需要回收時，署方會與相關供應

商處理回收程序及密切監察回收情況，以保障市民安全，同時，署方

會檢視有問題電氣產品是否牴觸相關法例要求，如有足夠證據，署方

會進行執法工作。 

 

 

 議程[5] － 其他事項   

   

16. 各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17. 主席多謝各委員出席是次會議，並宣布會議結束。就下次會議的

日期、時間及地點，秘書處將另行通知各委員。 

 

   

   

   

 


